
贵州鼎盛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专用章简明登记制度

一、 为了加强对我公司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活动的监督管理，保障工程勘察、设计

质量、施工质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规定，制定本登记制度。

二、 勘察、设计文件签字实名制

1、所有在勘察、设计文件中签署的姓名，必须是本人亲笔签署真实姓名，不得使用化

名、假名或者冒用他人姓名，也不得委托他人代签名。

2、勘察、设计文件中签署的姓名栏，统一左侧打印姓名、右侧本人签名。

三、 勘察、设计文件采用统一的签名格式

1、勘察报告和设计图纸各自采用统一的封面。

2、工程设计（勘察）图纸，采用规范图签。图签应包括设计（勘察）单位名称、工程

名称、单体名称、图纸名称、设计（勘察）号、图别、图号、日期等内容及项目负责人、

专业负责人（现场负责人）、审定人、审核人、设计人（报告编写人）、校对人、制图人

签名。同一人不能同时在设计人（报告编写人）、校对人、审核人、审定人中两个或两个

以上岗位签名。

3、计算书，应有设计人（报告编写人）、校对人、审核人在封面上签字。

4、勘察现场原始记录，应有项目负责人、观测员、记录员签字。土工试验记录，应有

项目负责人、试验员、记录员签字。

四、 统一勘察、设计文件盖章格式

1、勘察、设计文件（报告），封面、扉页均应加盖单位资料章、注册章，重要结论加

盖单位资料章、注册章，图纸加盖单位资料章、注册章。

2、任何人不得以分支机构的名义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盖章。

3、勘察、设计文件均需内审通过后才能盖章。

五、 勘察、设计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由注册岩土师担任，对所主持的工程项目的质量和进度全面负责。

2、现场负责人由取得公司技术资格的技术人员担任（名单另附）。

3、试验人员可由取得检测资格的外单位技术人员担任。



4、报告编制、设计人由取得公司技术资格的人员担任（名单另附）。

5、校对人由取得公司技术资格的技术人员担任（名单另附），原则由项目负责人担任。

6、审核人由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为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人员）。

7、审定人由公司总（副总）工程师担任。

六、勘察文件的补充、修改办法

1、凡属一般性的局部修改（补充），可使用修改（补充）报告；内容较多或全部报告

需要返工重做时，可采取原报告作废，另出新报告的办法，由审核人审阅签字。

2、施工交底、会审记录和施工单位的技术核定单（地基持力层<基础>评估报告、地基

持力层认定书、基础验收意见等），由报告编制人、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阅签字。

3、修改（补充）报告或新出报告应按原报告校审程序签字。修改（补充）报告形式仍

按公司统一报告形式，仅在封面增加“修改”或“补充”字样。

七、设计文件修改、补充办法

1、 凡属一般性的局部修改（补充），能以文字或简单图样表达者，可使用设计变更

通知单；内容较多或需绘图详细图样时，应绘制设计修改（补充）图；全部图纸需要返工

重做时，可采取原图作废，另出新图的办法，由审核人审阅签字。

2、 设计变更通知单应分子项、专业编制，不应采取几个子项，几个专业并出修改设

计的办法。

3、 设计变更通知单应分专业统一编定图号，不应有重号、漏号。

4、 变更内容中涉及其它专业时，应有关专业进行会签。

5、 施工交底、会审记录和施工单位的技术核定单，由设计人、审核人审阅签字。

八、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必须由项目负责人、财务经理、总工程师、总经理（董

事长）签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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